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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业生态补偿是缓解农业生产者生存发展权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权益之间矛盾的一种有效措施。针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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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在各省市的区域性立法实践，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议，以增强我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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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江苏省苏州市《农业生态补偿条例》正式
实施，这标志着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有了进一步发

展。农业作为具有社会公共属性的准公益性产业，保护和改

善农业生态环境带来的生态效益会惠及社会每个成员，而我

国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主要由农业生产者来承担。长期以

往，我国农业生产者保育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不利于

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补偿是通过采取有效

的措施来弥补农业生产者承担保育生态环境而受到损失的一

种法律制度，相关机关应早日出台《生态补偿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明确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建立完善的农

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以缓解农业生态环境与农

业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提高农业生产者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的积极性，这对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农业生态补偿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１．１　农业生态补偿的内涵
农业生态补偿是指为了改善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或恢复

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农业生态受益者对农业生态服务者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者）所给予的多种方式的利益补偿［１］。

农业生态补偿作为生态补偿的一种具体形式，除具有生态补

偿的基本特性之外，更具有针对性。农业生态补偿的对象不

仅涉及如农业生态示范园区、退耕还林、保护性耕作等农业的

生态建设，还包括对农业生产领域内的环境保护，尤其是对水

资源污染、农用化学投入品使用、乡镇企业“三公”污染等污

染防治问题。

１．２　农业生态补偿的必要性
１．２．１　缓解农业生态环境压力的需要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和科技日益进步，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化农业转化，农业生产

者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却面临着农业资

源短缺和农业环境污染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农业资源

上，农业生产者采用不科学的方式使用农业资源，导致我国农

业资源严重短缺，如不科学的用水方式，导致水资源短缺；二是

在农业环境污染上，我国农业主要面临着农业生产者盲目加大化

肥、农药和农用地膜的使用、城市工业污染转入农村等问题，这严

重影响我国农业的生态环境。农业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已经威

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保育和改善生态环境迫在眉睫。

１．２．２　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　我国农业在工业化和
城市化进程中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保障了工业和城市的

向前发展，但农业生态环境却面临着严重破坏和资源的耗竭。

由于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由农民承

担保育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责任显然有失社会公平的基本原

则。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可以平衡农业生态效益与农民经济利

益之间的关系，通过经济或者技术等措施来弥补农业生产者

的经济损失，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２　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２．１　缺乏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目前，我国关于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规定散见于一

些法律法规之中，缺乏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首先，

２０１４年《环境保护法》第３１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和健全生态
保护补偿制度，虽然明确了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地位，但２０１４
年《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生态补偿制度的具体内容作出详细

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其次，《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

环境单行法只是对农业生态环境中一类或几类要素的生态补

偿作出规定，没有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缺乏完整性；最后，各省市制定的《农业生态保护条例》只能适

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地域性限制，不

能跨区域解决农业的生态环境问题，缺乏系统性。为改善农业

生态环境法律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我国急需出台全国范围

内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同时出台配套

实施细则，以提高农业生态补偿的可操作性。

２．２　补偿的具体内容不明确
我国环境问题采用 “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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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的基本原则，这对农业生态补偿具

体内容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但是，由于《生态补偿条例》仍

未推出，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仍不明确，还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补偿主体和补偿客体范围不明确。补偿

主体享受着农业生态环境带来的生态效益，补偿客体却承受

着因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带来的经济损失。根据我国农业生态

补偿相关法律规定，农业生态补偿以政府为补偿主体、以农业

生产者为补偿客体，却没有覆盖全部的补偿主体和补偿客体，

如企事业单位、农业生产者等并没有纳入补偿主体范畴；二是

补偿标准不科学，影响农业生产者参与的积极性。标准的不

科学不单单只是表现在法律对补偿的界定不明晰，还表现在

补偿标准不透明、“一刀切”、补偿标准过低等［２］。例如，《湖

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畜禽养殖废弃物和农作

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农业投入品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生物农药

和生物有机肥的推广使用等逐步实行农业生态补偿，具体办

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但是，从该条例实施以来，湖北省政

府并没有出台补偿的具体办法，因此很难确定农业生态补偿

的标准；三是措施简单且缺乏长效机制，无法完全弥补农业生

产者的经济损失。补偿措施包括实物补偿、资金补偿和项目

支持等措施，目前我国主要以资金补偿为主，依靠国家财政转

移支付对整个农业生态环境进行补偿，但由于我国各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条件存在差异，补偿标准缺

少结构性和针对性，很难改善和保育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

２．３　缺乏有效的补偿监管机制
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实施，不仅需要法律明确规定

其内容，还需要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落

实。目前，在我国农业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补偿的监管机制

还不健全，主要体现在：首先，监管部门权责不清，导致监管不

到位。农业管理涉及到农业、环保、国土资源、财政等多个部

门，这些部门对管辖范围内农业生态补偿都具有管理权，管理

者常常以多头管理为由相互推诿而不履行监管职责，或者出

现重复监管和监管盲区；其次，农民的监督主体作用没有得到

充分实现。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和农业生态补偿的直接受益

者，农民应该是农业生态补偿最有动力的监督主体［３］。然

而，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运行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

农民对农业生态补偿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够了解，不能充分发

挥其监督作用；最后，社会监督机制缺少。农业生态补偿实施

的效果不仅影响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还关系到整个农业

生态环境的生态利益，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获得的生态利益会

惠及社会每个成员，社会成员有权监督农业生态补偿措施是

否落到实处。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管，除了有利

益相关者的监管外，还需要加强社会中间层的监督力度。

３　借鉴国内外对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经验及启示

３．１　国外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经验
国外在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上具有丰富

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

启示作用。

首先，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国外

很多国家明确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化、制度化，建立了一

套完善农业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例如，美国在环境保护、生

态补偿，特别是农业生产、湿地再建等方面已经形成完善的法

律体系，几乎各个行业的单行法里都渗透着生态补偿［４］。德

国也制订了较多的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如《水资源管理条例》

《土地资源保护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生态农业法》等。

其次，明确规定了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国外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对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补偿标

准、补偿措施和补偿程序等内容加以明确规定，强调了农业生

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例如，１９８５年美国《食品保障
法》设立了保护性储备计划，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林、还草及

休耕，该保护性储备计划对补偿内容作出详细规定，如规定补

偿主体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受偿主体是为保护生态环境而

愿意放弃耕地、申请参加保保护性储备计划并被准入参加项

目的农牧场主和土地所有者，补偿标准是根据环境收益指数

的得分进行动态补偿等［５］。

再次，有严格的监管确保生态建设的成果。国外农业生

态补偿法律制度制定严格的监管机制，对农业生态补偿的管

理机关、申请程序、定期开展监测等进行全程监管，并对不符

合条件的农业生产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从而确保农业生

态建设的成果。例如，欧美等发达国家主要通过政府专项拨

款、依托当地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代行来监督农业生态

补偿的执行情况［６］。

３．２　国内省市对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经验
我国各省、市、区基于本区域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者

资源枯竭的现状，为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出台了农业生态补偿

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例如，湖北省制定了《湖北省农业生态保

护条例》，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农业生态补偿予以确

定；随后，《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农业生态

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对农业生态补偿法律

制度都有相应的规定；２０１４年，江苏省苏州市出台的《农业生
态补偿条例》是我国目前第一部完全针对农业生态补偿出台

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了农业生态补偿的具体内容。在党

和国家构建生态文明的精神指导下，各省市结合各区域的农

业生态环境特点，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的具体内容，采用补偿的方式引导农业生产者及其他主体提

高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缓解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

压力作出了贡献。

３．３　启示
国外和我国关于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经验，对构建

我国统一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制定

完善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确立其法律地位；二是明确农

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增强其可操作性；三是结合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打破区域性局限和补偿内容的特

定性，建立和完善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４　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议

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取决于农

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的建立，又取决于农业生态补偿内容的

具体化、明确化，还取决于农业生态补偿监管机制的建立和农

业生态补偿实施成果的保障。

４．１　出台《生态补偿条例》及实施细则
农业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要求有统一、系统的农业生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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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法律制度，这种统一性和系统性不仅要求在生态补偿立法

层级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还要求农业生态补偿政策法律内

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７］。我国必须制定系统、完整的农业生

态补偿法律制度。首先，应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及实施细

则。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已将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的工作
计划，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生态补偿条例》及《关于建立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生态补偿的基本原

则、主要领域、补偿范围、补偿对象、资金来源、补偿标准、相关

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考核评估办法、责任追究等内容［８］，

《生态补偿条例》及《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

见》的颁布指日可待；其次，对各省市已经实施的农业生态补

偿与《生态补偿条例》及《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

意见》内容相冲突的规定应进行相应调整，以保持法律的统

一性和系统性。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应坚持以《环境

保护法》为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以《生态补偿条例》及

《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为法律依据，参考

各省市农业生态补偿的地方性法规，建立多层次的农业生态

补偿法律制度，有利于保障农业生态补偿的实施。

４．２　明确补偿的具体内容
完善农业生态补偿的具体内容，增强农业生态补偿措施

的可操作性，对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首

先，明确补偿主体与补偿客体权利义务关系。农业是具有公

共属性的产业部门，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带来的环境效

益和经济效益会惠及全社会，补偿主体除政府等行政机关外，

应明确把企事业单位、农业生产者等主体纳入补偿主体的范

畴，明确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者为补偿客体。企事业单位、农业

生产者作为补偿主体，主要对企事业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农业

生产者生产活动严重破坏农业生态环境或者浪费农业资源的

行为承担补偿责任，如通过缴纳农业生态税的形式，或者建立

农产品价格补贴与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挂钩的补助机制进行补

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者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治理污染等

方面具有专业知识，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可以

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农业生态环境，并激发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其次，制定动态科学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打破区域差别

化局限。农业生态补偿标准科学与否，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

者的经济利益，还决定着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

制定合理科学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应综合考虑：一是坚持公

平正义、分类补偿和对农民利益倾斜保护的原则；二是应结合

农业生产者损失的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数量；三是根据各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环境。如美国为解决土地生态

问题设立了环境质量激励计划，其补偿标准参考了生产者对

计划实施成本的分担比例，并考察生产者对计划的执行情况。

再次，加大技术补偿、项目支持补偿等扶持力度。虽然政

府通过资金补偿和实物补偿等措施能够直接弥补农民为保育

和改善生态环境而采用环境友好的方式生产而面临的经济损

失，但传统的补偿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者面临的

经济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者的经济问题，我国在

农业生态补偿措施中，应在资金补偿等传统补偿措施的基础

上，推广技术支持和项目支持等先进的补偿措施，通过引用具

专业知识和先进技术的人才，采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农业生态补

偿的压力。技术支持和项目支持等措施不仅能够改善和恢复

农业生态环境的问题，还能为农业生产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

术，提高农业生产者的产量，激发农民投身保护生态环境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４．３　完善补偿的监管机制
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运行，依赖于有效的补偿监督机

制，以保障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真正落实。首先，从管理

层面，明确相应机关的职责范围，确立统一的农业生态补偿监

管机关。我国农业涉及多个部门管辖的问题，为防止管理者之

间相互推诿或者重复行使监管等，应明确统一且相对独立的农

业生态补偿监管机关，把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运行纳入政

府工作绩效考核，督促和激励管理机关和监管机关充分行使职

权管理和发放农业生态补偿金，实现专款专用，保证农业生态

补偿金真正交到农业生产者手中。其次，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提高农民参与农业生态保护的意识。农业生态补偿措施的实

施效果直接关系到受害者的利益，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农

业生态补偿的宣传力度，鼓励和引导受害者充分行使监督权

利，同时，受害者应主动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

政策等，监督农业生态补偿的实施情况，充分行使国家主人翁

权利，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最后，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

加强对农业生态补偿的监督。社会监督是社会中间层以政府

公开的农业生态补偿相关信息和法律为依据，对农业生态补偿

实施情况进行全程监督的一项机制，由于社会中间层具有公益

性、民间性、中立性等特点，建立和完善社会中间层在农业生态

补偿法律制度区域化发展中监督主体的作用，可使补偿资金的

使用更加明晰化与规范化，更好地实现农业生态补偿对区域环

境的保护及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目的［９］。

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利用法律的权威性来保障农业

生态补偿措施的实施，运用资金补偿或者其他补偿措施来弥

补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损失，进而激发农业生产者保护农业生

态环境的积极性，调节农业生产者与农业生态环境之间的矛

盾，实现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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